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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３日，四川Ｂ农工商公司要修建双降解塑料厂综合楼，根

据有关规定，四川Ｂ农工商公司将工程投标者须知、工程地

址及现场条件、工程承包范围、方式、工期要求、工程技术

要求、其他说明事项等编写了《施工招标综合说明书书》，

并对外张贴招标公告。四川Ａ建筑公司领取了施工招标说明

书，交纳资料费３００元和招标保证金１０００元参加了该

工程投标。2006年３月１０日，该工程招标小组在招标大会

上宣布：四川Ａ建筑公司中标四川Ｂ农工商公司综合楼工程

。次日Ａ建筑公司为中标工程与某日杂废旧公司签订了一份

订购钢材合同，并交纳定金５万元；与侯某签订了一份购木

材合同，并交保证金２万元。同日，Ａ建筑公司按招标公告

要求，向四川Ｂ农工商公司交纳工程保证金时，该农工商公

司以工程停建为由拒收。同月１６日，Ａ建筑公司进人施工

现场搭建工棚，支出工人工资、拉运材料等费用９００元。

由此发生纠纷，Ａ公司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给予赔

偿，并双倍返还保证金２０００元和资料费３００元。 一审

法院认为，Ａ建筑公司依照招投标程序取得承建Ｂ农工商公

司综合楼中标资格，应属有效。Ａ建筑公司为中标工程必需

的钢材、木材对外签订经济合同，并缴纳定金和保证金，其

行为是基于中标资格的产生，与中标存在直接联系，Ａ建筑

公司的中标资格未取消，承建Ｂ农工商公司综合楼工程按规

定应当发生。Ａ建筑公司因Ｂ农工商公司不履行招标单位义



务导致订购钢材、木材合同不能履行，其定金、保证金等经

济损失应由Ｂ农工商公司承担主要责任，Ａ建筑公司负次要

责任。并作出判决：（１）四川Ｂ农工商公司返还四川Ａ建

筑公司资料费３００元，招标保证金２０００元。（２）四

川Ａ建筑公司进场施工的材料、搭建工棚、工人工资等经济

损失９００元及为中标工程订购钢材、木材等经济损失７０

８００元，共计７０９００元，由四川Ａ建筑公司承担１３

２７０元，由四川Ｂ农工商公司承担５６６３０元。案件受

理费１５０００元，其他诉讼费２０００元，共计１７０８

０元，由四川Ａ建筑公司承担３４００元，由四川Ｂ农工商

公司承担１３６００元。 一审判决后，四川Ｂ农工商公司不

服，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Ｂ农

工商公司综合楼工程施工招、投标的程序和内容不违反国家

法律和政策的有关规定，Ａ建筑公司由此取得的中标资格应

受法律保护，Ｂ农工商公司以该工程停建为由，拒绝与建筑

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承包合同，是酿成本案纠纷的主要原因，

依据有关规定，应承担向Ａ建筑公司返还资料费和双倍返还

招标保证金的民事责任。为修建本案所涉工程需要，Ａ建筑

公司与某日杂废旧公司日杂建材分公司、侯某签约订货而形

成的合同关系属另一民事法律关系，现尚未经法律程序确认

，Ａ建筑公司为履行该合同所支付的定金和保证金是否已为

当然损失尚未明确，Ａ建筑公司即在本案中径行提起请求Ｂ

农工商公司赔偿该定金和保证金损失的诉讼，其事实与法律

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Ａ建筑公司应在损失依法确定后

，另案起诉。Ａ建筑公司在已知Ｂ农工商公司决定停建综合

楼工程后，仍强行进场搭建工棚，对由此扩大的经济损失，



Ｂ农工商公司没有过错，应由Ａ建筑公司自行承担，Ｂ农工

商公司就此提出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作出如下

判决：１。撤销一审民事判决。２。四川Ｂ农工商公司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１０日内，返还四川Ａ建筑公司资料费３０

０元、招标保证金２０００元。３。驳回四川Ａ建筑公司的

其他诉讼请求。第一审案件受理费７０１０元，其他诉讼费

２０００元，共计９０１０元，由四川Ａ建筑公司承担２７

０３元，四川Ｂ农工商公司承担６３０７元；第二审案件受

理费７０１０元，其他诉讼费１０００元，共计８０１０元

，由四川Ａ建筑公司承担２４０３元，四川Ｂ农工商公司承

担５６０７元。 评析说法：在招投标法律关系中，依我国现

行合同法有关规定，招标公告性质属要约邀请，投标属要约

，而中标通知书才属承诺。招标投标法中规定，在中标通知

书发出之日起３０日内，应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

件订立书面合同。合同法同时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

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时合同成立。可见，

中标时，合同尚未成立。在中标后，招标人拒绝签定施工合

同的责任在法理上应归为缔约过失责任。缔约过失责任是违

反先合同义务而造成对方信赖利益的损失而应承担的责任。

它仅限于赔偿责任，而且赔偿范围仅为信赖利益的损失（违

约责任通常为实际损失和预期利益损失）。据此分析本案，

Ａ建筑公司的信赖利益损失主要为订货合同的违约损失以及

资料费、保证金；但Ａ公司未能有效提供订货合同违约损失

的证据，其依据的订货合同并不能当然证明其损失的存在，

因此二审法院未能支持该主张；资料费及双倍返还保证金则

得以支持。（本案例由福建省建筑业协会法律顾问室林桢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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